	
	
	




FSC认证的组织中发生的案例场景 – 强迫劳动
下方整理了在不同国家FSC认证的组织中执行审核或评估期间发现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案例。


	案例1：

对一名临时工（19岁）的劳动合同进行了抽查。在其短期合同中查见以下内容。

a) 合同终止条款：该劳动合同中约定“雇佣双方（雇主和员工）可在岗位不适配时随时随地解除合同”。然而，合同中无保障临时工权益的条款，即若试用期内终止合同，应向临时工支付自试用期开始至终止日期间应得的劳动报酬。因此，在试用期内终止合同的情况下，雇主是否支付员工工资尚不明确。

b) 保密条款：劳动合同中约定，如员工违反保密义务，须赔偿雇主相应损失。
该条款未明确员工应如何理解其实际含义，亦未规定何种程度的违约行为将构成赔偿义务或具体赔偿金额如何计算。

c) 工作时间条款：合同中未约定总工作时间。因此，合同中未明确界定哪些工时按“标准工资”计算，哪些应视为加班工时。





	案例2：

经审核发现，证书持有者存在多项违反劳动法规的行为，其中部分做法符合强迫劳动的特征，具体包括：

· 该证书持有者根据国家法律规定，设立了退休基金。根据规定，雇主需按员工月工资总额的3%向退休基金缴款。在审核期间，无证据证实该组织依法设立了退休基金或依法为临时工缴费。

· 该国法律规定：每日正常工作时间不得超过9小时，不包括就餐和休息时间。若员工工作时长超过法定的9小时上限，则应依法向员工支付加班工资，具体计算标准为正常工资的150%（即1.5倍）。

在审核期间，对抽查的记录进行调阅发现，并未按照上述法定要求计算加班工资。经与管理层讨论后确认，公司存在自行确定加班工资标准的行为，并承认未按照法定加班费计算指南进行计算。经审核发现，公司所采用的加班工资标准低于法定指南要求，未达到正常工资的100%。

· 雇主有权因员工的不当行为从其工资中扣减相应款项。不当行为的示例包括：

· 无故缺勤；
· 无故迟到；
· 员工拒不服从与其工作相关的任何合法指令；以及在工作时间内酗酒。

根据法律规定，此类经济处罚的金额不得超过员工该期间内应发工资总额的5%。经审核发现，公司针对员工缺勤实施的扣薪金额相当于员工日薪的85%。此类扣薪行为既无明确制度依据，也未留存劳动者同意记录。






	案例3

A) 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对劳动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了核查。根据证书持有者劳动协议规定，工厂的工作时长为5个工作日，每日8:00至20:00。通过查阅员工考勤表，也证实了这一情况。
经核查确认，一名员工单月工时记录达198小时！
根据该国现行法律规定，每周工作时长不得超过40小时，每月加班时长不得超过12小时。若员工当月实际出勤18天（含3天无薪假），正常工作总时长不应超过156小时（不含加班）。但通过调阅考勤记录发现，无任何加班记录，且经与相关人员面谈证实，企业存在蓄意在考勤表中遗漏加班记录的普遍做法。根据该国法律规定，加班工资应按正常时薪的150%（即1.5倍）计算。

B) 在胶合干燥生产线，该证书持有者实施两班制作业制度：白班和夜班各为11小时工作制。据该证书持有者的考勤记录显示，员工实行两班制轮岗：夜班为20:00-8:00，白班为8:00-20:00。根据该国法律规定，夜班工资应至少按员工日薪的1.5倍（150%）计算。通过对比抽查的劳动合同与白班和夜班工资单发现，无论白班或夜班，员工领取的工资金额完全相同。









	案例4：

在审核期间，对劳动合同进行了审查，发现劳动合同条款存在下列问题：
 
· “甲方（公司）因工作需要安排乙方（员工）加班时，除乙方存在特殊事由可拒绝外，必须服从安排；甲方应按法定标准支付加班工资或安排调休。”

· “乙方申请事假时，需获得甲方批准。乙方（员工）须自行寻找替班人员。替班人员工资应按日薪标准支付，该笔工资将从乙方（员工）工资中扣除。”





	案例5：

审核过程中发现了下列情况：

· 管理层承认生产区域员工无休息时间。员工在快速吃完午餐后，需要立即返岗工作。

· 面谈中，员工证实午餐休息时间仅有30分钟。同时还表示，他们的工作时间为早8点至晚8点（12小时）且无加班费，第二班次为晚8点至次日早8点（12小时）。

· 他们还表示，只有在工作时长超过12小时的情况下，公司才会支付加班费。

· 管理层代表在回应中证实，由于新生产线投产，必须实行24小时两班倒生产制度（每日两班），因此仅能安排短暂工间休息。当被问及这种“特殊情形”是否获得劳动部门批准时，管理层代表未予回应，仅表示这种情况仅为暂行办法。
 
该国劳动法明文规定，员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4小时。





	案例6：
在审核过程中发现公司加班政策存在以下问题，政策原文规定如下：

· 若工作无法在正常时间内完成，员工应：
· 在每周正常工时的基础上加班工作；以及/或
· 占用用餐时间工作；以及/或
· 在夜间时段工作；以及/或
· 在周日及法定公共假日工作。





	案例7：
在造纸厂的审核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

· 与员工面谈发现，该证书持有者存在试用期结束后克扣工资的行为。该证书持有者每月从员工工资中克扣的金额相当于单日工资，且需在公司工作长达10-12个月后才予返还。劳动合同中并未包含关于扣减工资的信息。

· 该证书持有者在其经营场所内设立的零食店（销售三明治、糖果、饮料等）向员工提供用于购买日常食品/零食的借贷服务。在零食店的借贷账簿中可发现，某些员工的贷款金额已相当于月工资水平。由于从外部无法进入店内，因此，唯一客源便是工厂员工。同时发现，店内贷款向员工收取的月利率高达10%，这一利率水平被认定为“极高”。






	案例8：

在与员工面谈期间，证实了下列情况：
· 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如2022年统一日与劳动节）期间，若遇紧急订单，员工仍需到岗工作。若拒不服从，将面临大额扣薪处罚。

调查还发现，员工在下列情况下可能面临经济处罚：
· 员工无故离岗（员工请假必须经两名不同主管批准；但审批标准不明确），
· 迟到；
· 产品出现缺陷。





	案例9：

合规评估期间发现，部分员工连续工作7天，整月无休（含周日）。经行政经理证实，至少15%的员工被要求在周日（休息日）工作。员工代表（工会）亦对此予以确认。

适用劳动法明确规定：禁止雇主安排同一员工每周工作超过六天，并赋予员工每周享有至少连续二十四（24）小时休息的权利。

此外，员工还存在每日加班超过2小时的情况。国家劳动法律明确规定，雇主安排每日加班工时不得超过2小时，若超过此限，必须获得劳动部门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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